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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西流 
2016 年 12 月 30 日 ,

我国首部地方医疗基本法

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

例》的启动仪式在深圳中

心广场举行。《医疗条例》

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执业

场所是医疗机构提供医疗

服务的公共场所，公安机

关应当维护医疗机构治安

秩序，预防和打击侵害医

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其他工

作人员、患者人身安全以

及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

的违法犯罪行为。

（1 月 1 日《新快报》）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三条，对公共

场所界定为：车站、港口、

码 头、 机 场、 商 场、 公

园、展览馆或其他公共场

所，医院不在其列。以至

于，医院仅属于内部安保

单位，治安防范能力比较

脆弱，一旦发生“医闹”

事件，很难得到公安机关

的及时处置，严重威胁着

医务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无论是从维护正常

医疗服务秩序，保障医生

安全和患者权益的角度出

发，还是从维护公共安全

的大格局考量，深圳通过

立法，将医院明确为公共

场所，具有样本意义。

医院等医疗机构，向

社会提供公共医疗服务，

属于开放性的公共场所，

应该不存在异议。不要因

为医院纳入了事业单位序

列，就否定其公共场所的

属性。在医院里，人员来

往频繁，身份关系复杂；

特别是医生与患者“零距

离”接触，稍有不慎，医

患之间就可能会发生“磨

擦”，轻则产生医疗纠纷，

重则引发暴力伤医事件。

可见，医院不仅是公共场

所，而且是安全风险较高

的公共场所。

早在 2010 年 7 月，沈

阳市 26 名有丰富经验的属

地公安机关、派出所负责

人，就被聘任为 8 家省级

医院和 18 家市级医院的安

保工作副院长，指导医院

开展治安防范工作。一些

医院引入了警务力量，配

备了专职警察和保安，并

配置了系列武器。2012 年

3 月，东莞市出台规定，

医院保卫室可配钢叉、催

泪剂等攻击性装备应对“医

闹 ”。2012 年 4 月 30 日，

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

《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

通告》，要求公安机关要会

同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医疗

机构治安秩序工作，依法

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

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

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 

可见，医院纳入公共

场所，需国家层面立法统

一。目前，中国医生的社

会地位处于全世界较低水

平，暴力伤医也已达到史

上最为严峻的时刻。因此，

将医院纳入治安管理，设

立医院警务室，不能满足

于有关部门的文件要求和

口头重申，更不能止于一

些地方的“自选动作”，而

应将医院等医疗机构，列

入《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界定的公共场所，依法进

行治安管理。同时，制订《医

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等

地方性法规，规定公安部

门有权预防医疗机构里的

犯罪，恢复正常的医疗秩

序。特别是应将医院等医

疗机构列为特殊行业，进

行重点盯防，对于暴力伤

医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

行为，坚决、快速予以处

置和打击。

文 / 汪昌莲
据网友反映，安徽滁州某中

学老师为防作弊想出“高招”——

学生们被戴上经过处理的报纸，

该老师还将现场拍下的照片传到

自己QQ 空间，赞叹“以前怎么没

想到这个妙招”。此事引起了网友

的热烈关注。经向该校学生核实，

此事属实。12月31日晚，事发学

校发布一则声明称，头戴报纸只

是为了缓解压力。

（1 月 1 日《华商报》）
不可否认，虽然考试纪律越来

越严，但仍然有一些考生走旁门左

道，在考试中运用各种手段作弊，

去挑战考试公平。如此情况下，一

些学校创新监考方式，并无不妥。

然而，让学生头戴报纸参加考试，

以此防止考生作弊，如果说是监考

手段的一种创新，那么也是一种恶意

创新。试想，让考生的头被报纸覆

盖着，这种奇葩方式，让孩子们颜

面何存？尊严何在？对此，事发学

校称“头戴报纸只是为了缓解压力”。

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只是在

缓解学校的监考压力。

时下，一边是一些诚信缺失的

考生，挖空心思施展作弊“绝技”；

一边是有关学校，绞尽脑汁地使出

防作弊“怪招”。可以说，在诚信

秩序失守的当下，双方的博弈到了

白热化程度。然而，令人尴尬的是，

在这场“智慧”的较量中，甘拜下

风的恰恰是肩负教育管理之责的学

校，失信考生千奇百怪的作弊手段，

让他们防不胜防。无奈之下，有的

学校只得运用教育权的神奇力量，

用最简单、最直接，甚至最粗暴的

方式，去规范所有考生的考试行为，

宁可“错伤”众考生的基本权益，

也不放走一个作弊考生。

比如，就因为考生可能佩戴微

型耳麦作弊，便要求参考的长发女

生全部扎起马尾；就因为普通瓶

装饮料可能成为作弊的饮料瓶接收

器，便一律不准将矿泉水瓶放在

考桌上。不可否认，作出这样的规

定，可以有效遏制考生上述两种作

弊行为，减轻了监考人员的心理压

力和工作强度，但却干涉了考生的

人身自由。特别是把所有考生都当

成作弊者去严防死守，无疑损害了

绝大多数诚信考生的人格尊严。试

想，如果有考生将设备藏在衣裤中

作弊，今后是不是要求考生都裸体

参加考试呢？

可见，让学生头戴报纸考试防

作弊，折射了诚信焦虑。严格考场

秩序，倡导诚信考试，防止作弊行

为，维护考试公平，并无不妥。然而，

考试行为靠诚信秩序去规范，考场

纪律凭法律和制度去严明，而不需

要学校运用教育权力去过多地干涉

私权，临时制订一些懒政规定，

或祭出一些奇葩做法，去矫枉过

正；更不能用怀疑一切、防范全

部的思维，去对待所有的考生，

损害考生的人格尊严。要知道，

防作弊的“怪招”越多，反而越

暴露出了考试公信力的下降。因

此，考试要严格化，但更要人性

化，两者其实并不矛盾。

文 / 李云
年底将至，大家都盼着能

有一份厚厚实实的“年终奖”。

经济增速放缓，谁的“年底红包”

会缩水？结构调整见效，哪些

行业会有“意外惊喜”？收入

分配改革不断深入，收入差距

问题有多大改善？一份年终奖，

承载着大家对明天美好生活的

期许，也折射出新常态下民生

改善的新问题、新挑战。（2016
年 12 月 30 日《人民日报》）

年终奖，存在即合理，或是

出于一种激励，或是源自对年终的

“薪总结”，或是凝聚人心的价值

投资……虽然从法律法规层面的

界定尚不够明确，但已成为职场

的一颗定“薪”丸。一般情况下，

岁末年初是员工跳槽的高发时段，

而年终奖或起推波助澜作用，加

速员工辞职；或起稳定军心功效，

拽住即将离开的员工。每年年初，

是一些企业用工荒的高峰期，年

终奖无疑是企业“用薪挽留”以

换取员工“把心留住”的有效手段

之一。

平心而论，今年多行业年终

奖缩水乃事出有因，多数并不是

因为老板吝啬，而是基于企业效

益与利润的下滑。如此一来，一

方面，企业员工产生年终奖的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

落差，从而影响自己的情绪，

员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另

一方面，企业在过紧日子的背

景下，如何确定年终奖成为一

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

平衡企业生存与发展同员工个

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涉及

到企业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的关系。 有一种任性值得提

倡，那就是在发放年终奖的时

候。曾经，沈阳一土豪老板豪

掷百万元购买百余根金条作为年

终奖分发给员工。期盼着今年能

够出现“任性年终奖”新闻，以

便发挥蝴蝶效应。在年终奖发放

上，企业“任性才会有钱”，对员

工大方一点，尤其是在岁末年初，

可以让员工倍感温暖，无论是一

时困难企业的抱团取暖，还是不

差钱企业的后续发展，都将从中

受益。当然，作为最知晓企业境

况的员工，要有一颗“宽容的心”，

只要企业确实量力而“薪”了，就

应该知足常乐。

年终奖面临“薪考验”，年终

奖蕴藏“薪学问”。一方面对于企

业来讲，是一次综合考量经济实

力的机会，也是一次检验“资本

的良知与责任”的试纸，还是一

次检测劳动关系尤其是劳资关系

是否和谐的实践；另一方面对于

员工而言，是考验员工对企业认

同感、归属感的一次称量，是衡

量员工能否与企业同舟共济、共

渡难关的“试验”，还是培养员工

换位思考、从小我到大我的历练。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需要参悟这

门“薪学问”，直面“薪考验”。

文 / 吕好玫
前晚，网曝广州水荫路小学三

年六班班主任因为流动红旗没有

了，罚全班男孩子上厕所要申请。

惩罚持续半个多月后，有孩子出

现尿频尿急，有孩子课堂上当众

尿了裤子，就在大风呼呼的冬天，

哭着回了家。区教育局迅速成立

事件调查组，认为涉事老师在事

件中存在方法方式不当的问题，

调查组责令学校对其批评教育，

并作出暂时停职处理决定。（2016
年 12 月 30 日《广州日报》）

班上的流动红旗丢了，要求学

生们遵守校规、班纪，是应该的；

禁止一些学生的不良行为，也是应

该的，但是无论禁止什么，也不能

禁止学生自由上厕所。因为它比“圈

养”更可怕，可怕的是“圈”住了

人的生理现象，让人无法自由生存。

须知，人有三急，内急为首。上厕

所是人的一种基本生理需要，想上

厕所就得及时上厕所，岂能禁止？

而今，禁止学生自由上厕所，既有

碍学生的身体健康，不人道，也侵

犯了学生的人权，更违背了教书育

人的初衷，实在不应该。

究其根源，关键是相对于老师

而言，学生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在

身份和权力都不对等的情况下，学

生的权利往往成为强者权力的牺牲

品。试想，在学校，对于视老师话

为“圣旨”的学生们来说，老师说一，

学生们敢说二吗？学生如果尿急时

只好尿在裤子里。这既伤害了学生

们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还伤害

了学生们的自尊心。

报道说，该老师惩罚学生往往

是连带性的：“一个孩子一门功课

没考好，其他几门课也要写检讨；

一个孩子忘戴红领巾，全班一起写

反思，就连家长也要参与。”这种

株连式教育办法在当今文明学校大

行其道，且出自一名在教育领域工

作了二十多年的老师身上，真让人

匪夷所思。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样的学校在校门口居然挂着“示

范学校”的牌子，真不知要把义务

教育引向何方？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一条

规定：“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

变相体罚或者其它侮辱人格尊严的

行为。”而今，禁止学生自由上厕所，

是不是变相体罚和侮辱学生的人格

尊严，该校领导应该十分清楚。大

道理不用多说，仅就班主任而言，

至少应该懂得“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爱学生是教育学生的基础和前

提，也是《教师法》对老师的基本

要求。如果老师真正懂得关爱学生，

为学生好，就应该用爱的方式去教

育学生，引导学生，争流动红旗，

而不是禁止学生自由上厕所，伤害

学生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甚至是

人格尊严。所以，作为老师，如果

真正爱学生，就应该开展人性化教

育，把学生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把

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如此，不

妨先从学生“方便” 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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